
 
 

湘电科校教字〔2019〕21 号 

毕业设计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

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19〕22 号）

和《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湘电科校行字〔2019〕18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了进一步规范

毕业设计教学环节过程管理，强化毕业设计教学运行过程中

的质量监控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成立监控机构 

学校成立以教学副校长为组长的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

控领导小组，负责制订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、组

织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的实施、处理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

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各二级学院成立以分院院长为组长的

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小组，负责组织分院毕业设计教学质

量的监控。 

组长：黄新民 

副组长：刘承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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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：徐建文 罗斌 罗洪英 任丕顺 段小毛 黄茂飞 刘

汉章 李卫国 尹丹 陈培基 赵攀喜 粟亿 

二、重点监控环节 

按照《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管理规定》

要求，根据毕业设计教学组织实施过程，分为前期监控、中

期监控和后期监控。 

1、前期监控 

该环节是对毕业设计的教学准备、下达任务和选题进行

监控，主要监控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教学准备监控：主要监控各二级学院毕业设计管理

实施办法、各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标准、毕业设计工作计划等

的制订（修订）情况。 

（2）指导教师准入监控：在职称、学历、专业背景等方

面考察指导教师资质。初次指导毕业设计的教师应配备有经

验的教师协同指导；各专业建议引进企业专家兼任毕业设计

指导教师，逐步推行“校内指导教师+企业指导教师”的“双师”

制；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超过 15 人。 

（2）选题监控：各专业毕业设计工作小组对毕业设计课

题进行论证，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选定题目。

同时，各专业应建立毕业设计选题动态调整机制，每年更新

30%左右的选题，每 4 年全部更新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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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开题监控：根据毕业设计时间安排，各二级学院及

时组织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开题工作。指导教师要及时下达毕

业设计任务书，使学生尽快熟悉课题，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设

计。 

2、中期监控 

该环节是对毕业设计的组织实施和考核评价进行监控，

是毕业设计质量监控的重点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学生情况监控：重点监控学生毕业设计的学习态度、

出勤纪律等情况，对表现差的学生及时进行教育和警示，采

取补救措施。由指导教师组织安排学生定期汇报课题进展情

况，对进展缓慢的课题提出整改措施。 

（2）教师指导监控：指导教师是保证学生毕业设计质量

的直接责任人，应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完成毕业设计环节的

各项教学任务。加强过程指导与检查，每周至少两次指导学

生毕业设计，及时掌握学生毕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，定期辅

导答疑；对毕业设计进行审核，毕业设计进入最后答辩前，

指导教师要认真审查学生提交毕业设计的全部资料，提出修

改和完善建议；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学术道德行为负有监督责

任，应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，必要时可取消

其答辩资格；对学生是否获得参加毕业设计答辩资格进行预

审，并客观公正如实地填写评阅意见，评阅意见要明确、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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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、有针对性，避免简单抽象、千篇一律，字数不少于 100

字。 

（3）毕业设计进展监控：对照教务处制定的学生毕业设

计工作进度安排，对毕业设计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控，确保

按照既定的工作进度实施。 

（4）毕业设计答辩监控：主要监控各二级学院毕业设计

答辩工作方案及其实施情况。答辩工作方案应合理完善、答

辩工作机构健全、答辩工作流程规范。各分院应在答辩前成

立由分院领导及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，按教研室分成若干

3 人的答辩小组，每个小组设组长 1 人。答辩工作由答辩组

长组织开展。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成员原则上应具有中级

及以上职称。鼓励各二级学院邀请本专业对口的具有中级及

以上职称的企业专家参加答辩。答辩小组应认真评审学生毕

业设计，审查学生答辩资格，认真组织答辩和成绩评定。 

（5）毕业设计评定监控：主要监控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

成绩评定的合理性。各分院要统一答辩的方式、程序和要求，

掌握评分标准，严格评定成绩。学生毕业设计总评成绩由评

阅成绩和答辩成绩两部分综合而成。 

3、后期监控 

该环节是对毕业设计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进

行的后期监控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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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成果质量监控：主要监控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的质量。

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组织对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进行抽查，按

照监控标准严格评审，监控学生撰写毕业设计的规范性，完

成毕业设计成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完整性和实用性。 

（2）评优过程监控：主要监控优秀毕业设计评选的客观

性、公正性等。 

（3）工作总结监控：主要监控毕业设计工作总结的完成

情况。毕业设计工作完成后，各二级学院、专业教研室认真

进行毕业设计工作总结，提交毕业设计工作总结报告，报告

内容包括毕业设计总体运行情况、质量分析、管理经验、今

后的打算等。 

三、监控实施 

1、学校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领导小组负责对各二级

学院的毕业设计教学工作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进行监

控。 

2、各二级学院参照学校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

法，对各专业教研室的毕业设计工作及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

量进行监控。 

3、各二级学院监控小组通过随机抽查、学生访谈或学生

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进行监控，督促指导

教师认真履行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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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检查结果与二级学院、专业教

研室及指导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。 

四、主要监控内容及评价标准 

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分毕业设计教学工作和毕

业设计成果两部分，主要监控内容及评价标准见《高等职业

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教学工作评价标准》和《高等职业院校学

生毕业设计成果评价标准》。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毕业设计  质量监控  办法 

主  送：各校领导   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） 

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


